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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大学生倒卖银行卡 尝了“甜头”赔了人生

录到丈夫出轨音频，为何法院不认？
司法鉴定详解录音证据怎样 “口说有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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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售卖个人银行卡， 每套可获得上千元报

酬， 这样 “划算” 的买卖你心动吗？ 个人银

行卡可能被他人用于违法犯罪活动， 卖卡的

你是无辜的吗？ 近日， 经上海铁路运输检察

院 （以下简称 “上海铁检院”） 提起公诉， 两

名倒卖银行卡的在校大学生， 因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罪获刑。

倒卖银行卡尝甜头

涂某某、 李某某都是某知名大学的在校

学生。 涂某某在一次活动中遇到了自称姓杨

的老板， 他要收购用于电商店铺走账的银行

卡 ， 一套 1500 元 。 涂某某听了很是心动 ，

不但把自己的三套银行卡卖给杨老板， 还在

朋友圈打起了广告。 李某某在朋友圈看到涂

某某招聘兼职的广告， 正好手头缺钱便向他

询问， 涂某某称要借用银行卡去公司走账。

平日沉迷于网络游戏及网络赌博的李某某立

刻心领神会， 觉得办卡走账这钱很好赚， 便

办理了多套银行卡给涂某某。

每套 1200 元的丰厚报酬让李某某尝到了

甜头，他很快介绍了多名同学去办卡交给涂某

某，多名办卡的同学都对银行卡的用途产生了

质疑，但是李某某打包票称没什么问题，同学

们便纷纷办卡并提供给李某某。 涂某某、李某

某多次供卡卖卡，两人都明知提供的银行卡可

能被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但觉得自己不直接用

这些银行卡，至于别人拿去做什么违法犯罪的

事情应该也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两个月后，涂

某某、李某某因卖给杨老板的银行卡涉嫌电信

诈骗钱款被公安机关找到而案发。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终获刑

经上海铁检院审查 ，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7 月， 涂某某明知他人可能利用信息

网络实施犯罪活动， 而向李某某收取银行卡、

U 盾、 身份证资料等以供他人用于支付结算，

李某某明知他人可能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活动， 仍将其本人和收取的他人银行卡、 U

盾、 身份证等资料提供给涂某某以供他人使

用， 二人均通过上述贩卖银行卡套件给他人

的方式赚取差价。 2018 年 12 月， 涂某某收

取的李某某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账户收到电信

诈骗赃款上万元。 同时根据中国农业银行出

具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 李某某的涉案银

行账户在 2018 年 12 月的整个流水高达上百

万元。

《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明知他

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

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

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涂某某、 李某某明知他人可能利用网络

实施犯罪活动， 仍向他人售卖银行卡提供支

付结算， 他们的行为已经涉嫌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罪。 承办检察官认为二人犯罪时均

是在校大学生， 属于初犯、 偶犯且认罪态度

较好， 真心悔过， 故建议法院对二人适用缓

刑。 日前， 经审理，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以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涂某某拘役 5 个

月， 缓刑 6 个月， 并处罚金 1000 元； 判处李

某某拘役 4 个月 ， 缓刑 5 个月 ， 并处罚金

1000 元。

检察官提醒， 近年来， 网络因其隐蔽性

成为各种犯罪发生的新场所， 网络犯罪呈现

高发态势。 网络诈骗、 开设网络赌场， 传播

淫秽物品、 洗钱等犯罪行为都需要用银行卡

来进行资金的支付结算， 为了逃避法律制裁

犯罪分子会选择通过他人的银行账户进行走

账， 从而滋生非法倒卖银行卡的产业。 一旦

这些银行卡被犯罪分子利用， 就有可能导致

他人和社会利益被侵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千万不能贪图私利触碰法律底线。 否则， 不

仅会在个人征信上留下污点， 还可能涉嫌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被追究刑事责任。

妻子发现丈夫有出轨的迹象， 追问之下， 丈夫坦白承认。 而这一切也被“有心” 的妻子偷偷录了下来。 当两人最终

对簿公堂， 这份证明丈夫出轨的唯一证据， 却最终未被法庭采信。 原因就在于， 经过司法鉴定， 这份录音证据经过了剪

辑， 它的法律效力大打折扣。

随着手机的普及， 手机录音已成为各类案件中经常出现的证据类型， 但这些证据最终能否发挥效力， 被法庭采信，

其中却大有玄机。 日前，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的鉴定人讲述了录音证据中的“奥妙”。

如若需要使用录音证据， 应注意哪些

问题：

1.取得方式要合法

取得证据的过程要合法， 排除非法证

据。 如果是通过录音记录谈话的过程， 谈

话时态度 、 语气不能被认为是在胁迫对

方， 因为根据法律规定， 被录音者必须不

是在被逼、 被胁迫的情况下录音的， 如果

被认定为有胁迫， 录音证据将无法使用。

2.保留录音的原始载体

提交的录音最好有原始载体。 比如，

如果是用手机录制的录音， 最好提供该手

机， 并且播放手机中的录音文件。 即使出

于备份考虑， 原手机中的原始文件也不能

删除， 需要作为原件以备用于质证和司法

鉴定使用。 如果已经将手机中的录音文件

拷贝到其他载体上， 比如光盘、 U 盘等，

采用直接文件拷贝的方法， 不要改变录音

的格式等内容。

另外， 无论录音时间有多长， 内容有

多繁杂， 都不要自行剪辑， 保留录音的原

始面貌。

3.重要的录音证据可进行诉前固定

对于重要的录音证据， 为了防止原始

载体损坏或录音丢失， 可以通过司法鉴定

或公证进行证据固定保全。

（下期话题：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之噪

声鉴定，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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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洁

【案情回放】

丈夫出轨，妻子录音保留证据

陈女士与张先生原本是一对恩爱夫妻。 然

而， 随着丈夫事业的蒸蒸日上， 家庭经济条件

的不断改善， 陈女士的心却越发忐忑。 原来，

陈女士发现丈夫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出差的

日子也越来越多。 陈女士还发现， 丈夫经常与

一名女子频繁联系。

在不断的猜忌和争吵中， 张先生承认他与

该名女子有亲密关系 。 但他也向妻子表示 ：

“我心里并没有她， 只是工作压力大， 生活在

这样的家里， 感觉好累。 ”因此，张先生并不愿

就此与结发妻子分手，他向陈女士表示，自己愿

与外面的女子斩断联系， 回归家庭， 如果对家

庭不忠， 将自愿把房产留给陈女士， 作为抚养

孩子的保障。 对丈夫已经产生不信任的陈女

士， 偷偷将丈夫的 “坦白” 悉数用手机录下。

一场离婚风波因为丈夫张先生的承诺暂时

偃旗息鼓。 可是， 横亘在夫妻之间的矛盾依然

推动这场婚姻走向了末路。

“我实在不能释怀丈夫的背叛， 对于他也

变得患得患失。” 陈女士说， 因为猜疑， 两人

的关系在几年里并没有得到改善， 争吵不断升

级。 两人都在婚姻中被伤得伤痕累累， 不堪忍

受的张先生向法院提交了诉状， 要求与陈女士

离婚， 财产一人一半。

提交证据，出轨录音却“不作数”

张先生的诉请令陈女士火冒三丈， “他是

过错方， 凭什么得到一半财产？” 于是， 她向法

庭提交了一张光盘， 上面记录着几年前丈夫的录

音， 以证明丈夫有曾经出轨的事实， 要求法院判

令其少分财产。

但张先生却对陈女士手中的这份录音证据并

不认可， 他认为妻子对录音内容 “断章取义”，

因此要求对这份录音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

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这份录音证

据进行司法鉴定。 尽管陈女士坚称自己未对录音

进行过剪辑， 但鉴定人发现陈女士将原本储存在

手机中的录音刻录成了光盘， 并且录音格式有变

化， 要求她提交录音原件。 陈女士解释说， 为了

妥善保管， 她找了一个街边的手机店， 将录音拷

贝到光盘上保存起来， 而原本手机中的录音由于

时间较长早已被她删除了。

陈女士没想到的是， 手机店员确实是把手机

中的录音拷贝出来了， 但是却制作成了 CD 格式

录音存放在光盘中， 与原本的手机录音格式发生

了改变，陈女士这番自作聪明的操作，最终让这份

唯一可能证明丈夫出轨的“铁证”失去了证明力，

法院因此也未能采信这份录音证据。 在这场离婚

诉讼中，陈女士最终未能如愿。

【鉴定人说】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合法取得

的录音证据， 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

力。 不但在民事诉讼领域， 在刑事

案件中， 录音证据也得到了广泛应

用。 录音作为证据应具有合法性，

包括主体合法、 形式合法、 程序合

法以及取得合法。

为了符合证据的程序合法性，

录音作为证据通常还需要经过法庭

的质证。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录音

证据如果对方提出异议， 法院一般

会要求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进行司法鉴定。 根据法律规定：

录音证据应当未被剪接、 剪辑或者

伪造， 前后连接紧密， 内容未被篡

改 ， 具有客观真实性和连贯性 。

本案中 ， 陈女士删除了手机中的

原始录音 ， 其证据来源容易遭受

质疑 。 此外 ， 将录音转存在光盘

上 ， 录音不仅转换了载体 ， 更严

重的是改变了录音的格式 。 格式

转换后 ， 一方面 ， 可用于鉴定证

明未经过剪辑的很多特征消失了，

另一方面， 格式转换本身也是一种

人为操作处理。 所以陈女士提交的

录音未被法庭作为证据采信也就不

奇怪了。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声像资

料和电子数据鉴定研究室高级工程

师： 曾锦华）

鉴定人对录音证据进行司法鉴定


